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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安办函〔2018〕36 号 

 

德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转发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转发〈国家铁路局关于加强铁路沿线火情 

隐患治理工作的函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、德阳经开区安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〈国

家铁路局关于加强铁路沿线火情隐患治理工作的函〉的通知》（川

安办函〔2018〕49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认真按照通知要求，进一步

加强与铁路部门的沟通衔接，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知识宣传，深入

排查治理铁路沿线安全隐患，特别是要对近年来市安办通报的多

起涉及铁路（高铁）运行的安全隐患整治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确

保各项隐患及时整改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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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《国

家铁路局关于加强铁路沿线火情隐患治理工作的函》

的通知（川安办函〔2018〕49 号） 

 

 

德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18 年 5 月 15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经信委，市公安消防支队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办，经开区安办。 

德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16日印发 



川安办函〔2018〕49 号

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国家铁路局关于加强铁路沿线

火情隐患治理工作的函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安委会，省级有关部门：

近期，全国各地铁路沿线发生火情，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。

现将《国家铁路局关于加强铁路沿线火情隐患治理工作的函》（国

铁安监函〔2018〕64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

彻执行。

一、深入排查整治铁路沿线安全隐患

铁路沿线各市（州）要严格落实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

条规定的职责，排查铁路沿线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特别是铁路沿线

燃气管线、压力管线、生产企业、库房等可能存在火灾隐患的重

点处所。对排查出的隐患，要督促相关单位、企业制定整改措施

和推进计划，实行销号管理。

二、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知识宣传

各有关市（州）和省级有关部门要配合铁路管理部门做好铁

路沿线宣传工作，开展铁路安全知识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社区，

提高群众安全用火意识和爱路护路自觉性。要督促铁路沿线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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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组织开展铁路安全法制知识和爱路护路宣传活动，积极营造

平安铁路的良好氛围。

三、强化联防联治工作

各市（州）要加强与铁路监管部门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，积

极开展联合检查，依法处置违法焚烧、纵火等性质严重的违法行

为，认真配合铁路部门共同做好火情应急处置，保障铁路运输安

全。

附件：国家铁路局关于加强铁路沿线火情隐患治理工作的函

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17 日

抄送：省政府应急办、环境保护厅、成都铁路监管局、省公安消防总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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